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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收到独立董事梅月欣女士、王丽娜女士的辞呈，因任职时

间已满六年，梅月欣女士、王丽娜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关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刘科先生的辞呈，因个人原因，刘

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管理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在其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及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公司股份等相关规

定。 

梅月欣女士、王丽娜女士、刘科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中

缺少会计专业人士且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未过半数，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梅月欣女士、

王丽娜女士、刘科先生的辞职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

后生效。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梅月欣女士、王丽娜女士、刘科先生

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责。公司将尽快完

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梅月欣女士、王丽娜女士、刘科先生自任职公司独立董事以来，利

用自身在财务、审计、法律、合规、新兴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为农产品战略落实和经营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专业意见和

建议，在推动公司规范运作和转型升级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董事会对

梅月欣女士、王丽娜女士和刘科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以

及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二、拟变更独立董事的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

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拟提名孔祥云、冯娟、黄彬瑛为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自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 2026 年 1 月 16 日）。 

孔祥云、冯娟、黄彬瑛均已获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或培训证明，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后，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六日 

  



附件：简历 

1、孔祥云先生，1954 年 10 月出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

硕士，高级会计师。曾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武装连战士，江西财

经大学会计系讲师、教研室副主任，江西财经大学审计监察处副处长、

处长，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江西华财大厦实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中国

投资银行深圳分行财会部总经理、稽核部总经理，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

行计财处处长、经营管理处处长、办公室主任、金融合作处处长、客户

处处长，平安银行总行公司业务二部总经理，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

曾任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海能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

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深圳市鸿普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监事，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研究生校外导师，深圳大学金

融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专业委员会

理事。 

截至目前，孔祥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孔祥云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中

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孔祥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 

孔祥云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冯娟女士，1975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及运筹学

博士。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信息系统与运营管理系助理教授，香港城

市大学商学院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深圳院区教授、管理科

学与工程系鸿海讲席教授、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深圳研究院大湾

区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亚太区副主席。 

截至目前，冯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冯娟女士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冯娟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 



冯娟女士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黄彬瑛女士，1982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法律专业。曾任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属 21 世纪经济报道报社法务部总监。现任广东法

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管委会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合规与

风控法律委员会、电商与物流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知识产权法院、广州国际商贸商事调解中心特邀调解员。 

截至目前，黄彬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黄彬瑛女士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中

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彬瑛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 

黄彬瑛女士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